
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英文分級教學實施要點 

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所稱之英文課程，係指五專部一至三年級英文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日間部五年制修習一至三年級英文課程之學生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所稱之分級教學，係將英文課程分為中初級、初級和基礎班等

3個級數，依照學生英文能力高低，適性培養其語文能力，以達到因

材施教之目的。 

第 四 條  分級方式： 

一、由外語中心於新生訓練期間統一考試，五專部一年級新生均須參

加英文能力分級測驗決定該生所分屬之班級。 

二、二、三年級學生以前學期會考之成績為編班原則。 

三、復學生和轉學生於開學第一週參加考試，決定該生所分屬之班級；

重補修生以編入基礎班為原則。 

四、凡未參加一年級英文能力分級測驗者，由語言中心決定該生所分

組的班級，不得有異議。 

第 五 條 分級自學與補救教學方式： 

一、為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及激勵學生學習英文之興趣，學生每學期應

完成3回線上模擬測驗。 

二、為落實分級教學，提升學生英文能力，得安排學生接受英文課後

輔導，實施要點另訂之。 

第 六 條  學生修課轉級相關規定：  

一、申請對象：  

(一)前一學期英文成績在前 10%之內者，得申請升級。 

    (二)前一學期英文成績在後 10%之內者，得申請降級。 

    (三)參加校內外競試，等同全民英檢各等級通過者，經審查後編

入所屬班級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：每學期第一週結束前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學生填寫申請單，檢附前學期成績證明，經原分發班

級任課教師和外語中心主任同意，將申請單交至教務處，由教務

處更換修課班級。 

四、升級或降級後欲轉回原級數者，應在第一週內完成。 

第 七 條  期中考及期末考採分級統一命題之方式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